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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热点问题汇总！武汉纳税申
报知识点解读！

公司名称 武汉今优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昌区中南国际城C1座

联系电话 18062443523 18062443523

产品详情

1.问：个税住房贷款利息可以专项附加扣除，怎么确定是首套住房贷款?

答：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办法中所称的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
贷款。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实际操作中，纳税人可咨询所贷款的银行。

2  问：哪些所得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令第707号）规定：“第三条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
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下列所得，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一）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二）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三）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四）转让中国境内的不动产等财产或者在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五）从中国境内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第三十六条本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3.问：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是多少，执行时间是何时？

答：新个人所得税法的施行时间为2019年1月1日。为向百姓提前释放改革红利，根据新个人所得税法和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第四季度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适用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98
号）规定，对纳税人在2018年10月1日（含）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统一按照5000元/月执
行，并适用新税率表；对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企事业单位承包承
租经营者2018年第四季度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减除费用按照5000元/月执行。

4 
问：个人转让自用达五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是否仍能免征个人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有效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目录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



18年第177号）：为贯彻落实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现将继续有效的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涉及的文件目录予以公布。附：继续有效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涉及的文件目录2《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二、下列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六）个人转让自用达五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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